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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明确市区公有住房承租权过户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市公房管理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规范无锡市区公有住房承租权过户工作，更好地方便群众，

服务百姓，现就市区公有住房承租权过户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公有住房承租权过户必须严格规范，公有住房承租权不

得进行有偿转让，公有住房出租人不得收取公有住房承租权过户

费用，过户时公有住房出租人应告知无锡市区公有住房购买的条

件。1998 年 12 月 1 日以后参加工作的公有住房承租人，按政策规

定不得进行房改买房。

二、原承租人已故，婚姻关系存续期满 5 年以上的配偶拥有

承租权过户优先权。配偶放弃优先权的，其他法定继承人自行协

商确定公有住房承租权归属，并在过户申请书上现场签字确认，

或提交其他法定继承人同意过户的公证书。

公有住房承租权受让人属于 1998 年 12月 1日前参加工作的，

受让的公有住房面积应计入老职工一次性住房补贴享受的住房面

积；如受让人已领取的老职工一次性住房补贴未计入受让的公有

住房面积，对应面积部分补贴应退还后方可办理公有住房承租权

过户。

三、夫妻离异申请过户，通过人民法院确定公有住房承租权

归属的，申请人持过户申请报告、法院判决书（调解书）和法律

文书生效证明，办理过户手续。协议离婚约定公有住房承租权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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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的，申请人持双方签字的过户申请报告、婚姻机关鉴证的离婚

协议办理过户手续。协议约定由婚姻关系存续期不满 5 年的配偶

承租公有住房的，还需其他法定继承人在过户申请书上现场签字

确认，或提交其他法定继承人同意过户的公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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